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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本作業要點依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訂定之。 

二、本作業要點所稱運動禁藥採藥員，指曾參加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華奧

會)所舉辦運動禁藥採樣員講習會結業並經實習合格，具有運動禁藥採樣能力者。 

三、中華奧會位培訓運動禁藥採樣員，每年應定期舉辦運動禁藥採樣員講習會。講習會

實施計劃由中華奧會另訂之。 

四、講習會授課及實習至少十六小時，課程內容如下： 

(一)、我國運動禁藥管制辦法。 

(二)、違規使用運動禁藥之處裡及處罰。 

(三)、運動禁藥採樣程序與方法。 

(四)、最新國際奧會運動禁藥管制內容。 

(五)、運動禁藥管制工作之執行與監控。 

(六)、運動禁藥採樣實習。 

(七)、學科測驗。 

(八)、實際操作檢測。 

五、參加講習會人員須年滿十八歲以上，並具備大專院校肄業或畢業學歷資格。 

六、參加講習會人員經測驗合格(學科測驗六十分以上，實際操作測驗七十分以上)，由

中華奧會頒給獎會結業證書及運動禁藥採樣員證。 

七、運動禁藥採樣員證有效期為四年，凡持證者參加運動禁藥採樣工作達五次以上或累

計六十小時以上，得於有效期屆滿前三個月，向中華奧會申請換發。 

八、中華奧會應辦理運動禁藥採樣員下列之輔導與管理事宜： 

(一)、基本資料建檔。 

(二)、登記採樣工作時間及累計實數。 

(三)、輔導採樣工作執行。 

(四)、考核採樣工作能力與態度。 

(五)、有關獎勵與進修事宜。 

九、運動禁藥採樣員如有下列情事之ㄧ者，取修期採樣員資格： 

(一)、無故不接受分配之採樣工作者。 

(二)、擔任採樣工作怠忽職守，發生錯誤致使所採檢體失其效力者。 

(三)、未遵守保密規定，讓受檢對象事先知情者。 

(四)、犯妨害性自主、殺人罪、傷害罪(屬過失犯者不在此限)、煙毒罪或違反麻醉

藥品之管理，經判刑確定者。 

十、運動禁藥採樣員執行工作時，得支領工作費及交通費，由辦理禁藥管制單位或機關

依相關推定之支領標準發給。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